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對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對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對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對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意見《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意見《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意見《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意見

I.    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

委員普遍支持《城市規劃條例草案》，並歡迎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希望

能夠提高規劃制度的透明度和問責性、簡化規劃程序，以及提高效率使規劃更具

成效。不過，其中一名委員對條例草案內若干建議的可行性，表示關注。

II.    委員會對一些範疇的意見委員會對一些範疇的意見委員會對一些範疇的意見委員會對一些範疇的意見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2. 有些委員認為須要進一步提高城規會的透明度和問責性；有些委員

則關注到城規會一旦獲授權就“指定發展”、“環境易受破壞的地區”、“特別

設計區”，以至發展計劃內的各項細節(例如單位數量、建築物的設計和佈

局，以及環境美化等)加以規定，其權力就有可能過大。此外，亦有委員提

議所有城規會會議均應公開，讓市民出席。

針對違例發展所採取的執法行動

3. 各委員不反對就新界的違例發展個案加重罰則。不過，有些委員則

關注到，由於條例草案並無清楚界定“承建商”的定義，因此註冊承建商可能

較易被罰款及判罪。他們建議條例草案應清楚列明違例發展的定義和類

別，並界定哪些人士須為這些違例事項負責，以及須負何種責任。他們認

為定義較明確，各有關方面便更加清楚了解本身所負的責任有多大，亦能

令當局易於採取執法行動。有些委員並建議管制違例發展的範圍不應只局

限於新界。



補償受規劃影響而蒙受的損失

4. 儘管現時已有政策訂明，土地被劃作“政府/機構/社區”用途或休憩

用地的業主，可要求政府按照若干規定收回土地，然而，有委員表示，對

於受規劃影響而蒙受損失的補償事宜，條例草案未有充分處理。他們認為，

因政府的規劃以致業主喪失發展土地的權利是不公平的，故要求在條例草

案內加入條文，使所有受規劃影響而蒙受損失的業主，均可要求政府收回

其土地。此外，亦有委員建議成立獨立委員會，專責處理有關要求政府收

回土地的申請。

就反對的陳述及意見進行單一階段調查

5. 委員普遍支持建議，由城規會進行單一階段調查，以處理未予撤回

的反對陳述及意見。

公布有關規劃許可的申請

6. 如申請規劃許可的用途對鄰舍有不良影響，委員普遍贊成將申請公

布，讓公眾發表意見，以便城規會處理環境易受破壞的地區的申請時，可

參考多方面的意見。不過，有些委員建議，這些公眾參與應只限於擬備圖

則階段，以免延誤發展進度，但如果是在“環境易受破壞的地區”進行指定發

展，則另當別論。

《建築物條例》的相應修訂

7. 有些委員認為，由於建築事務監督在批准任何建築圖則之前，一向

都有首先徵詢各有關部門的意見，因此不一定要立法修訂《建築物條例》，

規定建築事務監督必須否決違反《城市規劃條例》的建築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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